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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持牌人：  

 

有關︰香港律師會介入黃馮律師行的業務一事  

 

地產代理監管局提醒各持牌人，香港律師會（「律師會」）

已於2020年12月24日介入黃馮律師行（「該行」）的業務。這

是由於律師會有理由相信該行的一名前文員不誠實地挪用了

該行的客戶款項。律師會已向警方舉報此事。  

   

由於律師會介入該行的業務（「介入一事」）將會影響該行

所處理的物業交易事宜，尤其是那些尚未完成的個案，持牌人

應查核其客戶是否委託了該行處理其物業的買賣，若是的話，

他們是否已知悉介入一事。  

 

就持牌人客戶的物業交易或會受到介入一事影響的情況，

持牌人可向其客戶提供以下的資料 /建議及協助︰  

 

(a) 律師會已聘任介入中介人（「介入中介人」）處理介入一

事，而該行已停止運作。  

 

(b) 雖然客戶可向介入中介人或律師會通告（見附件）上所

列的協助律師行查詢其個案的情況及如何提出申索以

取回款項（如有的話），該介入中介人或其協助律師行

並非他們的法律代表。  

 

(c) 為保障客戶的權益，他們應（若仍未這樣做的話）盡快

聘用新的代表律師處理其物業交易，並就他們可能已

存入該行銀行帳戶的款項及該物業交易的任何關注事

項，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。  

 

(d) 由於律師會及介入中介人並沒有授權任何該行的前員

工處理該行客戶的檔案，因此，客戶不應與該行的前

員工聯繫。  

 

(e)  如客戶因介入一事未能按原定計劃完成交易或繼續進

行交易，持牌人應盡其所能鼓勵及協助交易各方相互

溝通，以期友好地解決事情（例如︰協商延遲支付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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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訂金及 /或推遲買賣的成交日期，以便有更多時間制

定出解決方案；如有爭議，透過調解方式解決問題

等），因為任何法律訴訟均是昂貴、耗時及令交易各

方承受巨大壓力的。然而，由於每個個案都必須按其

個別情況作出考慮，持牌人應建議交易各方在有需要

時諮詢獨立的法律意見。  

 

就律師會介入一事發出的最新資訊及一些常見問題，持牌

人可參閱律師會的相關網頁

（www.hklawsoc.org.hk/pub_e/popup/20201231/20201231.asp）以了解

詳情。  

 

 

 

地產代理監管局  

 

2021 年 1 月 6 日  



附件  


